地面清除与浇筑施工合同
发包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原承包方：北京北方尚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现承包方：北京博森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丙方）
    甲乙双方于2018年9月17日签订的地面清除与浇筑施工合同，预算价为不含税52000元，提供10%专用发票。截止到2019年4月2日， 本合同施工内容已完成但结算未完毕，结算价值如下：
1、砼面切除及恢复价值为：不含税71370元，甲方付款18500元+20000元=38500元（其中价款35000元），乙方已来发票38500元（价税合计，10%专用发票）。本项有36370元（71370-35000）不含税未履行完合同，按9%税率价税合计为39643.30-2870.94已来票=36772.36元，此金额转入丙方承包结算（含9%专用票），甲方往来账上应欠乙方已开票未付款2870.94元；
2、板材及钢筋款含税17129.06元，乙方来发票20000元，此项多来发票2870.94元（1项已减）。
三方经友好协商，将上述乙方未履行完的合同交由丙方承包结算，乙方转丙方承包砼地面的结算金额为36772.36元（含9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原合同其他条款不变由丙方执行相应条款，其中：丙方应留质保金（38500元+39643.30元）*5%=3907.17元。此合同三方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盖章： 
时间：2019年4月2日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19年4月2日

丙方盖章：时间：2019年4月2日
环氧树脂地面施工合同
发包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原承包方：北京北方尚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现承包方：北京博森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丙方）
甲乙双方于2018年9月6日签订的环氧树脂地面施工合同，预算价值为不含税59850元，甲方已付给乙方17955元，乙方未提供发票。此合同截止到2019年4月2日乙方工程仍未完成，现乙方将甲乙双方的全部合同事项转给丙方承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乙方与甲方签订的环氧树脂地面施工合同的总价值以验收结算为准，全部工程及工程结算乙方全部转给丙方； 
2、 甲方同意乙方将全部工程及工程结算转给丙方；
3、 甲方付给乙方的17955元由丙方为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4、 乙方收到的甲方17955元，由丙方与乙方协商用什么方式调整；
5、 增值税率由3%调整为10%；
6、 原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其他条款不变；
7、 此合同自三方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盖章： 
时间：2019年4月2日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19年4月2日


丙方盖章：时间：
2019年4月2日
